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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凸
'巳品、 则

1. 0.1 为在工业化内装工程中贯彻落实国家建筑方针，规范工业

化内装的设计、施工和验收，制定本规程 。

1. O.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工程的工业化内装设

计、施工及验收 。

1. O. 3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，应坚持标准化设计、工厂化生产、装

配化施工、一体化装修、信息化管理、智能化应用等的原则 。

1. O. 4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

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. ] . 



2 术语

2. 0.1 工业化内装工程 industria li zed in terior decoration en 

gmeenng 

通过标准化设计、工厂化生产、装配化施工、一体化装修、信息

化管理、智能化应用所进行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。

2.0.2 内装部品 inter ior decoration part 

通过标准化设计、工厂化生产、满足建筑装饰功能要求的可现

场组装的内装模块化单元 。

2.0.3 装配式隔墙 prefabricated partition 

采用干式工法施工，由部品部件安装组合而成，具有装饰使用

功能的建筑非承重墙体。

2.0.4 装配式墙面 prefabricated wall finishing 

在室内墙体上采用干式工法安装的装饰部品或装饰部件，起

到对建筑墙体的保护和装饰作用 。

2.0.5 装配式楼(地)面 prefabricated fl oor 

在楼面或地面构造基层上采用干式工法安装的装饰部品或装

饰部件，起到对建筑地面的保护和装饰作用 。

2. O. 6 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rn 

由部品和部件安装组合而成，满足功能要求的独立卫生单元 。

2. O. 7 集成厨房 int egrated kitchen 

由部品和部件安装组合而成，满足功能要求的独立厨房单元。

2.0.8 管线分离 pipeline separation technique 

管线敷设于各类架空层或非承重墙体空腔内，使设备管线与

建筑结构分离。

2.0.9 配合公差 fit tolerance 



相互配合的两部品结合部位尺寸参数的允许偏差量 。

2. 0.10 干式工法 non- wet construction 

采用干作业施工的建造方法。

2.0.11 协同设计 co llaborative des ign 

建筑工业化内装设计中通过建筑、结构、设备、装修等专业相

互配合，并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满足建筑设计、生产运输、施工安

装等要求的一体化设计。

2. 0.12 模块 module 

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中相对独立，具有特定功能，能够通用互

换的单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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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部品与材料

3.1 一般规定

3. 1. 1 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、规格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

准及设计要求，并应优先选用绿色、环保材料 。

3. 1. 2 选用的工程部品、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应选用标准化、模数化、通用化的内装部品，满足制造工厂

化、施工装配化的要求，并宜执行优化参数、配合公差和设备管线

等接口技术的规定 。

2 内装部品应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，满足易维护的要求;

3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

害物质限量 ))GB 18583 、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

限量 ))GB 18584 、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)) GB

18585 等对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;

4 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抗震、防火、防水、防潮、防

腐、隔声、保温等标准的规定，并应满足生产、运输和安装等要求;

5 部品、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))GB 50016 、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》

GB 50222 和《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))GB 50354 的有

关规定;

6 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火、防腐、防姓和防虫处理。

3. 1. 3 建筑工业化内装部品直集成化成套供应，部品安装应满足

干法施工要求 。

3.2 隔墙、墙面

3.2.1 隔墙采用的轻质隔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用轻质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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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条板 ))GB/T 2 3451 的有关规定 。

3.2.2 隔墙内的填充材料应干燥，填充应密实、均匀、无下坠 。

3.2.3 装配式墙面面层材料宜采用易清洁、抗污染、防紫外线老

化的材料 。

3.2.4 墙面饰面板宜采用纤维增强水泥板、玻接板、木塑板、石塑

板、聚氯乙烯发泡板 CPVC 发泡板)、玻璃等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不燃元机复合板 ))GB 25970 、 《 玻镇平板 ))GB/T 3 3 54 4 、 《木塑装

饰板 ))GB/T 24 1 37 的规定 。

3.2.5 隔墙宜采用石塑板、蒸压加气?昆凝土板 (ALC 板)、玻璃、硅

酸钙板等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)> GB/T

23451 的规定 。

3.2.6 墙面所用的木塑饰面板的物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木塑装饰板 ))GB/T 24137 的有关规定 。

3.2.7 墙面所用的聚氯乙烯发泡板(PVC 发泡板)的物理性能应

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板材自由发泡法 ))QB/T

2463 . 1 的有关规定。

3.2.8 覆膜复合板宜符合表 3.2.8 的规定:

表 3.2.8 覆膜复合板技术指标

序号 技术指标 相关内容 限 值 备 注

l 防火等级 二~B1 级

←一一一一-
2 甲 M含量

~O . 124mg/ m3 

( 1m3 气候箱法)

←-一- 性能要求
3 剥离力 二主40N

仅对聚氯乙烯 ( PVC ) 薄膜

饰丽装饰板进行测试

4 表面胶合强度 ~O. 4 MPa 
仅对浸溃胶!阳装饰板 | 

进行测试

3.3 吊顶

3.3.1 吊顶板宜采用轻质、高强、环保的板材，并应符合消防及防

潮的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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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吊顶板应采用自带饰面的板材，现场不应二次涂饰 。

3. 3.3 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的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 ))GB/T 23444 的有关规定。

3. 3. 4 镀辞轻钢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结构用钢板 ))GB/T

19879 的有关规定 。

3.4 地面

3.4.1 缸砖 、 陶瓷地砖、天然大理石、花岗石等材料的技术等级、

光泽度、外观等质量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

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209 的规定 。

3.4.2 地面铺装工程面层采用的木地板、复合地板等材料，铺设

时木材含水率 、 胶粘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实木地板 )) GB/T

1 5036 、《实木复合地板 ))GB/T 1 8103 等的有关规定。

3. 4.3 地面铺装工程基层龙骨所使用的聚丙烯材料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《聚丙烯 C PP ) 树脂 ))GB/T 1 2670 的有关规定。

3.4.4 装配式复合板地面系统中塑料材料的有害化学物质含量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、隶 、铺、六

价错、多澳联苯和多澳二苯隘的测定 ))GB/T 26125 的相关要求 。

3.4. 5 装配式复合板地面系统中部品的甲醒含量应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 中 甲 醒释放限量 》

GB 1 8580 中 E1 级的规定 。

3.5 厨房、卫生间

3.5.1 厨房、卫生间所用材料安全、防火、防水、环保设计指标以

及技术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。

3.5.2 卫生间地面铺装应选用防滑、易清洁的材料，厨房吊顶、墙

面应选用防火、抗热、防潮、易清洁的材料 。

3.5.3 厨卫用后置成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住宅装饰装修工程

施工规范 )) GB 5 0327 、 《住宅厨房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 )) GB/T



112 28 的有关规定 。

3.5.4 橱柜所用材料的材质和规格、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1含水

率、花岗石的放射性及人造木板的甲醒含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及现

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 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))G 1:3 8624 , (( 建筑材料

放射性核素限量 ))G1:3 6566 、 《 室 内 装饰i装修材料 人造板泣其制

品中 l和自主释放限量 ))G1:3 1 8580 的有关规定 ，橱柜使用的木质材料 .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)> G8/丁、 3324 的有关

规定 。

3.5. 5 卫生间所用墙面瓷峙的技术指标宜符合表 3 . 5. 5 的规定 :

表 3.5 . 5 卫生间墙面瓷砖的技术指标

技才t 指标 相关内容

氏度和 I J[度 允许俐 )2 土 O . 5mm

j辜!支 允许偏范 士 O . 3mm

对边 i主 j支 ζ 1. 0 

对角线长度 ,;;; l. 0 

表面质量 无明显缺陷

破坏强度 破坏强度?o800N

抗利l 裂但|二 主毛试验应无裂纹或剥 i洛

3 . 5.6 卫生间所用防水底盘的技术指标宜符合表 3 . 5 . 6 的规定 :

表 3 . 5 . 6 防水底盒的技术指标

技术指标 相关内容

抗渗漏性 蓄水 2 11 h 无渗漏

刷版性 嗣同去试验后.表 I丽的巴和I尔烦!J丑不小于 30 . 且无裂纹、分层等缺陷

iw;1 创性 而H贼试验后 . 表面的巴4阿尔硬度不小子 30 .且无裂纹、分层等缺陷

耐热水利; 表而无裂纹、鼓泡或 llJl fu}.变色、断 lJii

长宽偏差 ~2m l'll 

对角线偏:I~:: 主二3mm

构造垂直度 ~ l l11 m 

夕|、观质量~求 元气泡、表而平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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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生产、运输与储存

3.6.1 生产企业宜将建筑信息模型 (BIM)技术与生产线的传感、

通信技术、计算机控制技术相融合，实现设计、施工与智能化生产

信息协同，以及对部品进行编码和生产日志存档，实现质量信息的

可追溯管理。

3.6.2 生产的部品应进行标识，标识的信息应包括部品编码、生

产规格、材质、使用位置、注意事项等 。

3.6.3 部品出厂前应进行包装，包装应牢固可靠，并应有包装明

细清单、说明书及产品合格证等 。

3.6.4 运输时应制定部品的运输与堆放方案，其内容应包括运输

时间 、路线 、固定要求、堆放场地、和成品保护措施等 。

3.6.5 运输部品的车辆应满足部品尺寸和载重要求，并应采取运

输和装卸的保护措施 。

3.6.6 部品的堆放场地应平整、坚实，并应按部品的保管技术要

求采取相应的防雨、防潮、防暴晒、防污染等措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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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设计

4. 1 一般规定

4. 1. 1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设计应采用协同设计的方法，根据建

筑尺寸数据信息，通过建筑信息模型 (BIM )技术进行并行设计，对

各专业技术模块进行整体优化，并应对部品进行统一编码，在生

产、安装阶段按编码实施 。

4. 1. 2 内装工程宜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，通过模块组合、色彩搭

配、饰面效果、造型线条及软装的搭配实现个性化需求 。

4. 1. 3 内装工程应采取标准化设计，内装部品应具有统一的接口

位置和便于组合的形状及尺寸，满足通用性和互换性的要求;特殊

情况采用的非标准化部品 .应确定定制规则 。

4. 1. 4 内装工程的空间设计应以装修完成面为基准面 ， 采用装修

完成面净尺寸标注构配件的装配定位 。

4. 1. 5 内装工程的功能模块、部品设计应满足工厂化生产和现场

干法组装安装要求 。 部自1 安装宜采用机帧连接方式，并应满足多

次元损拆卸的要求 。

4.J.6 内装工程设计应对建筑模数和部品模数进行协调，并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)) G I:3 / T 50002 的规定 .达到

部品在建筑空间内顺利装配的 目的 。

4. 1. 7 内装工程宜采用管线分离方式进行设计 . 丽板、线盒及配

电箱等应与 内装部品集成设 计 。

4. 1. 8 内装工程设计应考虑不同部 1日及设备的使用作限和l权属，

应合理规划布局位置 、连接方法和装配次序;易损部品应便于维修

和更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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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装配式隔墙设计

.. L 2.1 装配式隔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l 装配式隔墙应设置可敷设管线的空腔 ;

2 装配式隔墙$_对设备管线安装、门窗洞口等部位进行加 [Q'I ; 

3 装配式隔墙应通过对不同模块的合理化配置，获得不同类

型、不同规格的布局形式;

4 装配式隔墙的填充材料 .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民用建筑

隔声设计规范 ))GB 50 11 8 的有关规定;

4.2.2 装配式隔墙作为卫生间或阳台隔墙时，除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))Gß 502 ] 0 的有关规定外 .

尚应在龙骨身下部设计与墙同宽、高为 1 0cm~ ] 5 cm 的泪凝土墙

基 ，并做防水处理 。

4.3 装配式墙面设计

4.3.1 装配式墙体内宜预留预埋管线 、连接构造、后置成品安装

等所需要的孔洞或埋件 .墙面应与墙体连接牢固 。

4.3.2 装配式墙面的饰面应与墙板集成化设计 .在工厂内完成饰

面作业 。

4.3.3 装配式墙面的标准化设计中 . 同一墙面饰面报宜在同一完

成面上，墙面铺装的部品之间厚度不一致时.应在铺装设计中设置

找平层 。

4.3.4 装配式墙面及门窗部品等宜一体化设计 。

4.4 装配式吊顶设计

4.4.1 装配式吊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装配式吊顶面板直采用聚氯乙烯发泡板 CPVC 发泡板 )、

纤维增强硅酸钙板、纤维增强水泥板等;

2 宜采用免吊杆的装配式吊顶，包括卡式扣件吊 1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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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2 吊顶tflî面板拼接设计不应出现外露断面i. 宜采用内凹工艺

接缝 。

4.4.3 吊顶模块设计应能够实现整体吊佳快速安装 。

4.4.4 窗帘盒设计，除应满足使用功能外，还宜具有收口和调节

误差的作用 。

4.4.5 当装配式吊顶安装灯具，且单个灯具重量超过 lkg 时，应

加强固定结构或进行独立悬吊 。

4. 5 装配式楼(地)面设计

4.5. J 装配式楼(地)面设计应科合下列规定 :

1 楼(地)面宜由可调节支撑、基层板和装饰面层组成，当采

用地面辐射供暖方式时，地面辐射供暖宜与装配式楼地面集成设

计;

2 架空层高度应根据管线交叉情况 .并结合管线路由进行集

成设计，架空层高度应可调节;

3 基层板应根据饰面材料、荷载大小等因素选用 。

4.5.2 装配式楼(地)面应按照功能和使用环境的需求逐→划分

设计。

4.5.3 装配式楼(地)面铺装区域(厨卫除外)统一完成而应在同

一水平面上 。

4.5.4 当装配式楼(地)面铺装的模块之间厚度不-时，应根据铺

装设计需要利用找平层的厚度落差进行调节 。

4.5.5 装配式楼(地)面板材的排版，应遵循分中对称、交圈准确

的原则，门口处直设置整板 。

4.5.6 空间设计尺寸应与地面板规格尺寸相互匹配，宜采用标准

地面板块铺装，减少非标准尺寸板块 。

4.6 集成厨房设计

4.6.1 集成厨房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住宅厨房家具及厨房
-l ] . 



设备模数系列 >>JG/T 219 和 《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 >>J GJ /T 262 

的规定，集成厨房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住宅整体厨房 》

JG/ T 1 84 的有关规定 。

4.6.2 集成厨房门窗位置、尺寸和开启方式不应妨碍厨房设施、

设备和家具的安装与使用 。

4.6.3 集成厨房室内净高不应小于 2 . 20m 。

4.6.4 集成厨房的设计宜根据橱柜和厨房设备以及给排水、燃气

管道、电气设备管线的布置，设置集中管线区，合理定位，并应设置

管道检修口 。

4.6.5 厨房吊柜的设置不应影响厨房自然通风和采光，吊柜内的

搁物板宜采用可调式设计 。

4.7 集成卫生间设计

4.7. 1 集成卫生 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《 整体浴室 >> GB/T

1 3095 、 《 住宅整体卫浴间 >>JG/T 1 83 的有关规定。

4.7.2 集成卫生间的净尺寸与安装尺寸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长度、宽度方向应按净尺寸增加 42mm~84mm tl ll 为安装

尺寸 。

2 集成卫生间内部高度不应低于 2. 2 m o

4.7.3 当采用下沉式卫生问 时.下沉高度应根据卫生器具的布

置 、下沉区域、管径大小、管道长度等因素确定 。

4. 7.4 当集成卫生间有开窗需求时，与外围护墙体的窗洞口部位

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采用整体窗套形式，且窗洞口的开设位置不应影响内部

配件的安装及功能使用 。

2 窗前l上沿高度不宜高 出墙面tflï 面板 。 当窗前l 高度高 出 墙

面饰面板时 . J"{i将窗户设 计为上部 固定扇 ，下部为开启扇， 可对 固

定扇玻璃进行磨砂或覆膜等不透明处理 。

3 集成卫生间的墙面板和窗洞口衔接:在通过窗套进行收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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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 。

4.7.S 集成卫生间的门洞口部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门洞位置应根据土建预留门洞确定， 门洞中心线宜与集成

卫生间门中心线重合， 以便于安装;

2 集成卫生间内的门、窗洞口应采取防潮措施 。

4. 7. 6 采暖通风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元外窗的卫生间应有防回流构造的排气通风道，并应预留

安装排气机械的位置和条件;

2 集成卫生间与建筑墙体间空腔直设置空气循环系统，减少

冷凝水的产生 。

4. 7. 7 集成卫生间宜具备收纳柜、置物架、毛巾杆(环)、浴 巾 架、

于纸架、淋浴隔断(帘) 、 镜面(箱)和适老化设施等收纳及配件都

品，所用材料及构造方式应安全可靠 。

4.7.8 卫生间功能布局设计应符合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儿童的使用

需求，并应按需要配置相应设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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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施工

5. 1 一般规定

5. 1. 1 内装工程施工应由 具备中1'1关资质的施工、监丑II等单位承

担，并形成完整的施工 、过程验收等文件资料 。

5. 1. 2 施工前J直在场地合理，安排现场拆包、部品摆放、可回 q立废

料和垃圾场地等区域的位置，并应符合消防、安全、文明施工及施

工操作的要求 。

5. 1. 3 施工前应完成主要材料和l工艺节点样品的封样和备案 ，批

量交房项目宜采用相同材料和工艺制作样板间 。

5. L"' 施工前待安装的各类部品应按计划准备就绪 ， 按编号顺序

进场 .检验、试验应合格，所用材料和1产 品的名称、规格、型 号 、数

量 、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5. 1. 5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施工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对施

工全过程及关键工艺进行信息化模拟 。

5. 1. 6 施工过程直避免裁切 、磨边、打孔等现场作业 。

5. 1. 7 施工中各专业工种应加强配合 . 做好专业交接 . 合理安排

工序 ，施工过程中，构件、配件包装应完好，在运输、搬运、存放、安

装时应采取防止挤压冲击、受潮、变形及损坏构件的表面和边角的

措施 。

5. 1. 8 施工时严禁擅 自改动建筑主体、承重结构，施工材料、设备

的存放和安装严禁损坏建筑物结构，不应破坏地面、墙面的防水

层、钢结构的防火层以及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。

5. 1. 9 装配定位应以装修完成面为基准面，基准线的获取应以建

筑定位抽线和1标高控制线为依据 。

5. 1. 10 施工现场环境条件应满足施工工艺的要求 。 施工环境温



度不应低于 5
0

C ; 当在低于 5
0

C 气温下施工时，应采取保证工程质

量的有效措施 。

5. 2 装配式隔墙工程

5.2. I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装配式隔墙工程施工前，顶面平整度 、地面平整度应验收

合格;

2 装配式隔墙工程施工前应在装修场地合理安排现场拆包、

组装、可回收废料和1垃圾场地等区域的位置 ，并应符合消防、安全

及施工操作的要求;

3 装配式隔墙工程施工前应做好现场成品保护 。

5.2.2 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装配式隔墙工程施工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、场地交接

和质量检测，结果应形成记录 ;

2 物料进场前应检查模块部件的包装完好，模块尺寸 、数量 、

颜色 、品质等应正确无误;

3 应根据图纸设计要求 ， 将材料摆放至指定区域，并进行分

类 。

5.2.3 装配式隔墙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装配式隔墙工程所用材料的性能和结构强度应符合国家

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. }1i_优先采用绿色环保材料;

2 装配式隔墙工程安装前，隔 l苗 内 管线应铺设完成、固定牢

固 .且应经隐蔽验 LJ)[合格 i

3 装配式隔墙工程安装 ，应按设计图纸，沿顶地弹出隔墙位

置:线 ，并应按弹线位置用膨胀螺栓固定天地龙骨;

4 装配式 |喃墙工程安装 ， 壁挂空调、电视等安装位置的加 固

措施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迸行 。

5.2. -' 装配式隔墙施工应符合下夕IJ 规定:

1 天地龙骨与原始建筑结构的连接应安全可靠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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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~二

司F三 ;

2 天地龙骨与隔墙板的装配应简便、快捷，并应连接安全可

3 I隔墙板与板之间的接口宜采用橡胶条嵌缝处理;

4 隔墙板模块宜为工厂生产的定型产品，成套供应 。

5.3 装配式墙面工程

5.3.1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装配式墙面工程施工前，墙表面垂直度、立面垂直度、阴 阳

角方正应验收合格，电气管线、吊顶应已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;

2 装配式墙面工程施工前应做好现场成品保护 。

5.3.2 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装配式墙面工程施工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、场地交接

和质量检测，结果应形成记录 ;

2 装配式墙面工程安装前，应核准门、窗洞口位置尺寸，应保

证建筑外墙与墙面对位准确，尺寸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。

5.3.3 装配式墙面工程施工采用龙骨基层找平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找平龙骨与基层墙体的连接应安全可靠，并应便于现场调

节平整度;

2 找平龙骨上预留的孔洞及特殊造型，应在工厂制作;

3 所有基层找平模块均应为工厂生产的定型产品，成套供应 。

5.3.4 装配式墙面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基层与饰面板的装配应简便、快捷，并应连接安全可靠;

2 饰面板之间的接口宜采用嵌缝条处理;

3 饰面板预留的各类接口洞孔应在工厂制作;

4 尺寸不大于 3000mm 的饰面板均应为工厂生产的定型产

品，成套供应，大于 3000mm 宜分解，现场组装 。

5.4 装配式吊顶工程

5.4. J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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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安装设备、工具应能够正常使用，并应清空安装现场，地面

保持整洁、干净、无杂物，空间足够铺设工具及饰面板模块 。

2 装配式吊顶安装前隔墙及其基层、墙面找平层应安装验收

完成 。

3 装配式吊顶安装前，水管、线管应铺设完毕，灯具、风扇功

能部件位置应确定，空调风管、布线都已安装验收完毕;电线管应

在安装空间上方预留出线口，按设计要求穿好线管，并应做好标

记;当灯具较重时，吊顶灯具结构层应先完成 。

5.4.2 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检查设计图纸、安装指导书等相关文件，以及材料进场

验收报告等，材料应合格;

2 装配式吊顶安装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、场地交接和外

观质量验收，结果应形成交接记录;

3 物料进场前应确认模块部件的包装完好，模块尺寸 、数量 、

颜色、品质等应正确无误;

4 应根据现场平面布置图要求，将材料摆放至指定区域，并

进行分类 。

5.4.3 装配式吊顶施工宜按下列顺序 :

1 放线定位 ;

2 吊顶结构层安装;

3 窗帘箱顶板安装;

4 中央模块整体吊挂;

5 调节模块安装;

6 吊顶的清洁及成品保护 。

5. 4. 4 装配式吊顶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放线应符合设计要求;

2 吊顶安装构造层应按放线位置进行找平，且安装连接应牢

固可靠;

3 应将吊顶支撑构件按照标高安装固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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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装配式吊顶宜在地面整体组装完成后，进行整体吊挂安

装 ;所有模块配套的构件及部件均应为工厂生产的定型产品 . 并应

成套供应;

5 !~l]í面板应与结构层装配简单、快捷，安装牢固，与原吊顶或

承重墙的连接应安全可靠 ;

6 价1面板之间接口宜采用嵌缝条处理;

7 饰面板预留的各类接口孔洞.)直在工厂制作;

8 饰面板的装配应简便、快捷;

9 面板之间的接口应迸行密闭处理 。

5.4.5 窗帘箱1Jí!板安装应符 合下列规定 :

1 应将窗帘箱顶板模块的相应零配件在地面组装好;

2 应将先组装好的窗市箱 顶板棋块沿着标高线安装到调平

构件仁，安装牢固，位置准确 。

5...L 6 调节模块应安装车间，固定钉的位置应在墙面板的边盖范

围内 。

5.5 装配式楼(地)面工程

5.5.1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楼。也)面部品铺装施工商j . }但对地面找平层的战平情况迸

行验收 . 验收合格后可进行部品销装 ;

2 楼(1也)面施工前 . 应对场地进行布置 ，合理安 111:现场拆包、

音1) 品摆放、可回收废料和1垃圾场地等区域的位置 . 并应符合 1ì!í I坊、

安全及施工操作的要求 。

5.5.2 边，场检验应符合下罗IJ 规定 :

1 装配式楼 (地 ) 面装修施工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 、 场地

交接和外观质量验收，并应完成定位放线工作;

2 装配式楼(地 ) 面的土建基层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们昆

凝土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。 土建基层的

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5.2 的规定:



表 5.5.2 土建基层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Jj)j 日

表 l创平整 j主

标高

允的偏差 (mm)

4 . 0 

士 10

检验方法

2m 靠尺和l塞尺

水1ft 仪、 尺显;

3 检验工作完成后，应进行场地交接工作 .并应符合下列规

足:

1)经检查 ，尺寸偏差超出允许范围内的部分应采取整改措

施 。

2 ) 交接程序完成后，应形成交接记录，并应留存相应资料 。

5.5.3 装配式楼(}也)面基层施工找平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装配式楼(地)面的基层施工，应根据找平设计要求设置标

高线，做好施工前准备 。 在进行地面找平前，应对基层进行处理，

清理干净 . 无施工障碍 。

2 装配式楼(地)面基层应按照设计图纸标明的区域找平或

找坡 . 以满足铺装要求，再次找平后地面找平偏差应小于: 2mm o 

3 装配式楼(地)面基层施工完毕 . 应按设计要求对平整度、

预留孔洞等验收，井应作好记录 。

5.5.4 装配式地面板铺装应符合下罗IJ 规定:

1 地面板铺装前应设置楼(地)面标高线 . 控制而层表面平整

度;

2 ~ I:: 标板块宜根据现场核实尺寸在工厂逊行 fklJ 作 ;

3 地面板铺装前应进行排布1:])i 铺， 地插接口或炮漏位置与预

留孔洞应相互对应;

4 地面板铺装完成后应对面层进行清理，面层若是天然石

材，宜进行结晶处理，并选用合适的填缝材料进行填缝，填缝完成

后应对成lEI 进行保护;

5 地面板铺装体系的构造方式应安全可靠，强度应抽样复检

合格 ;

6 地面板铺装体系应配套合理，便于安装操作，构配件应成



套组装供应 。 石材板的大理石、花岗石面层表面应洁净、平整、坚

实;板材间的缝隙宽度应按实际规定设置 。 铺装后，宜做表面结晶

处理。

5.5.5 门槛石铺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门槛石模块应在地面其他部品铺装时进行预安装排布，在

其他部品安装完成后再固定于地面;

2 门槛石模块铺装完成后应对面层进行清理，并应做好成品

保护 。

5.6 集成厨房工程

5.6.1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外围护构造应封闭，其门洞尺寸应满足集成厨房部件的进

入和安装的需要;

2 集成厨房给排水管道、电气管线应己敷设至安装要求位置

并完成测试，为后续接驳管线留有工作空间;

3 集成厨房地面找平工程应己按设计要求完成，且应验收合

格 。

5.6.2 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检查设计图纸、安装指导书等相关文件，以及材料进场

验收报告，材料应合格;

2 集成厨房安装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、场地交接和外观

质量验收 ，结果应形成交接记录 ;

3 物料进场前应确认模块部件的包装完好，模块尺寸 、数量、

颜色、品质等应正确无误;

4 应根据图纸设计要求，将材料摆放至指定 区域，并应进行

分类 。

5. 6.3 现场组装集成厨房宜按下列顺序 :

1 按设计要求确定安装位置;

2 搭建墙面板构造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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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安装墙板，连接给水管、电管、排水管 ;

4 安装窗套 ;

5 安装吊顶 .连接吊顶上电气设备 ;

6 安装地面;

7 安装橱柜厨电及台盆、龙头等厨用设备 ;

8 安装厨房门 、窗套 ;

9 所有工作完成后清洁、自检、报验和l成品保护 。

5.6.4 现场安装应满足下列规定 :

1 构件应固定牢固，不得松动、脱落;

2 地面固定件的侧边与完成面线对齐偏差应在土 O.5mm 之

间;

3 墙面板构造层垂直误差不应大于 2mm; 固定件与原墙应

固定牢固，无松动等现象;

4 开关底盒及管线应固定牢固，无松动;底盒不得突出墙面

板完成面 。 水管弯头及管线应固定牢固，无松动;内丝弯头不得突

出墙面板完成面 ;

5 墙面表面平整度偏差不应大于 2mm，立面垂直度偏差不

应大于 2mm ，接缝高低差不应大于 lmm; 墙板固定牢固，元晃动

情况;

6 整体窗套正 、侧面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2mm ，窗套上口水

平度偏差不应大于 lmm，窗套上口直线度偏差不应大于 3mm. 窗

套与墙板应卡接牢固 。

5. 7 集成卫生间工程

5.7.1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外围护构造应封闭，其门洞尺寸应能满足防水底盒的进入

和安装;

2 集成卫生间给排水管道、电气管线应已敷设至安装要求位

置，并应完成测试，合格工作，为后续接驳管线留有工作空间 ;



3 集成卫生间地面工程应已按设计要求完成施工，且验收合

格 。

5.7.2 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检查设计图纸、安装指导书等相关文件，以及材料进场

验收报告，材料应合格 ;

2 集成卫生间安装前，应组织完成工序交接、场地交接和外

观质量验收，结果应形成交接记录;

3 物料进场前应确认模块部件的包装完好，模块尺寸 、数量、

颜色、品质等应正确元民;

4 应根据图纸设计要求 ，将材料分类摆放至指定区域。

5.7.3 现场组装卫生间宜按下列顺序 .

1 按设计要求确定安装位置和防水底盒标高 ;

2 安装防水底盒、框架支撑 ;

3 连接墙板集成水电管，安装墙面饰面板、整体窗套 ;

4 连接吊顶水管接头 ;

5 安装吊顶板，连接顶报上电气设备 :

6 安装地面饰面板，连接排水配件 ;

7 安装卫生间 内洁具 ;

8 安装卫生间门及门套 ;

9 所有工作完成后进行清洁、自检、报验和成品保护 。

5.7.4 现场安装应伺合下列规定:

1 防水j自贪安装宜采用异层排水方式， 同时应保证地漏孔和

打|二污孔、洗面台排污孔与楼面预留孔相对正，防水底盒完全带实，

元异 n向现象 . 并应边一行水平标高检验;

2 吊顶饰O:û板安装应先对安装标高进行检验;有瑕疵的吊顶

板块不得使用:吊顶板块间、吊顶板:l:_k 与墙面饰面报间应安装平

毡 τ缝隙均匀;

3 电气设备安装口才 . 应将卫生间 T:iíi 阳的甸组电源进线分另IJ 通

过开关控制，接人接线可川才)-&位置 ;不同月1 电装置的电源线应分另I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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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入走线槽或电线管内，固定在顶板上端 .其分布应便于检修 ;

4 I坊水底盒各边距离对应地面弹线偏差不应大于 lmm; 两

底盒间留缝 2mm;

5 地砖拼接板块高低差不应大于 O . 5mm ，问|蝶宽度不应大

于1. 5mm;缝隙宽度应均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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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lJ金收

6.1 一般规定

6. 1. 1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分部分项的划分应符合本规程附录

A 的规定，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

准 ))GB 50300 的相应规定 。

6. 1. 2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施工过程，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

要求进行检验批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，检验批验收应按本规程附

录 B 的规定记录，隐蔽工程验收应按本规程附录 C 的规定记录 。

6. 1. 3 检验批的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主控项目的质量抽样检验应全数合格;

2 一般项目的质量抽样检验，计数合格率不应小于 80 % ，且

不得有严重缺陷。

6. 1. 4 分项工程、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2 1 0 的要求记录，各检验批

的质量、子分部工程中各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达到本规程的规定 。

6. 1. 5 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公共建筑同一分项工程每 50 间(大面积房间和走廊按施

工面积 30m2 为一间)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，不足 50 间也应划分

为一个检验批 。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 10% ，并不得少于 3 间，

不足 3 间时应全数检查;

2 住宅每层或每 10 户划分为一个检验批，每个检验批应至

少抽查 10 % ，并不得少于三间，不足 3 间时应全数检查 。

6. 1. 6 所有材料、构(配)件、部品进场时应有产品合格证书、使用

说明书及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，并应按相应技术标准进行验收及

复检 ;进口 产品应有出入境商品检验、检疫合格证明 。



6.2 装配式隔墙工程验收

主控项目

6.2.1 隔墙所用墙板、配件、填充材料及嵌缝材料的品种、规格、

性能和木材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;检查产品合格证书、进场验收记录、性能检测

报告 。

6.2.2 有隔声、隔热、阻燃、防潮等特殊要求的工程，材料应有相

关性能等级的检测报告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;检查产品合格证书、进场验收记录、性能检测

报告和复验报告 。

6.2.3 安装隔墙所需预埋件、连接件的位置、数量及连接方法应

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，尺量检查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。

6.2.4 隔墙板之间的连接、隔墙板与天地龙骨之间连接、隔墙转

接的位置必须连接牢固，并应平整、垂直、位置正确，拼接部位必须

使用隔音条进行隔音。

检查方法:于扳检查;尺量检查;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。

6.2.5 隔墙安装必须牢固，隔墙板超过 3m 以上的必须有竖向的

加固件进行加固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，手扳检查 。

6.2.6 隔墙所用接缝材料的品种及接缝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，检查产品合格证书和施工记录 。

6.2.7 隔墙板内部走线的线槽必须进行固定，底盒安装必须牢固 。

检验方法: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。

6.2.8 隔墙的构造、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，尺量检查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。

一般项目

6.2.9 隔墙安装应垂直、平整、位置正确，墙板不应有裂缝或



缺损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，尺量检查 。

6.2.10 隔墙表面应平整光滑、色泽一致、洁净，接缝应均匀、 }I顶

直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，于模检查。

6.2.11 隔墙上的孔洞、槽、盒应位置正确、套割方正 、边缘整齐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、尺量检查 。

6.2.12 隔墙内的填充材料应干燥 、填充应密实、均匀、无下坠。

检验方法 : 轻敲检查 ;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。

6.2.13 装配式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l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. 2 . 13 

的规定 。

表 6.2.13 装配式隔墙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Jyi 队; 项目 允许偏r.Umm ) 检验方法

íL f(ÏJ 1IH[度 3 川 1 2m "i号直检测尺检查

2 友 IÚÏ平 ~ 1支 3 月1 2 m 报尺和I ~尺检查

3 |川 lífl Jrl )i If 3 用直ffl 检测 尺检查

4 J直维 I: .:j(民主主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在

b t辈革Jl j~( 线度 2 N. 5 m 绞 . 不足 5 m jli..i凶 tlt. H1\刊宦尺检们

6 H;~古自线 j支 2 打i: 5 1η 线 . 不足 5mN汕线.nJ钢直尺检 向:

6.3 装配式墙面工程验收

主控 项目

6.3. J 装配式墙面工程所用饰面板的品种 、规格、颜色、性能和燃

烧等级、甲醒释放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 《建筑材料

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))G8 86 24 、 《室 内 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

其制品中甲M释放限量 11 GB 1 8580 ， <<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》

GB 6566 的有关规定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 ;检查产品合格证书、进场验收记录和性能检

测报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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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3.2 装配式墙面的管线接口位置，墙面与地面、吊顶装配对位

尺寸和界面连接技术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 : 查阅设计文件、产品检测报告、观察检查 、尺量检

查 。

6.3 . 3 装配式墙面的饰面板应连接牢固，龙骨间距、数量 、规格应

符合设计要求，龙骨和构件应符合防腐、防潮及防火要求 .墙面板

块之间的接缝工艺应密闭 ， 材料应防潮、防毒:变 。

检验方法 :于扳检查;检查迸场验收记录、隐蔽工程验收记求

和施工记录。

一般项目

6.3.4 装配式墙面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 . 3. 4 

的规定进行 。

表 6.3 . .J 装配式墙面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项 |丑 允 i'l二偏差 ( rnm ) 检驳方法

立I町垂直皮 2 用 2 m 垂直检测尺检查

表面平程度 1. 5 用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

阴阳 f白方正 3 用直角检测尺检奄

接缝直线度 ? 拉 5 01 线 . 不足 5m 拉通线 .用钢直尺检街

接缝jÐ; fl1 差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

f主缝宽度 用钢直尺俭查

6. 3.5 装配式墙面表面应平整、洁净、色泽均匀，带纹理饰面板朝

向应一致，不应有裂痕、磨痕、翘由、裂缝和缺损 .墙面造型、图案颜

色，排布形式和l外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 、查阅设计文件、尺量检查 。

6.3.6 饰面板嵌缝应密实、平直 .宽度和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嵌

填材料色泽应一致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;尺量检查 。

6. 3. 7 装配式墙面上的孔洞应套割吻合，边缘应整齐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、尺量检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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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8 装配式墙面基层找平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龙骨框架组装应按照设计图纸要求进行，组装的尺寸偏差

应符合表 6.3.8 的规定;

2 竖龙骨上调平件间距不应大于 40∞Orr町n

3 竖龙骨间距不宜大于 50∞Omm 。

表 6. 3.8 龙骨框架组装尺寸偏差 (mm)

项 f=1 

框架长、宽

对角钱氏度差

表面平整度

允许偏 差

土 2 . 0

土 3. 0 

::!:: 0. 5 

6.4 装配式吊顶工程验收

主控项目

检 il!IJ 方法

钢卷尺

钢直尺

深度尺

6.4.1 装配式吊顶工程的标高、尺寸、造型符合设计要求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;尺量检查 。

6.4.2 饰面板的材质、品种、规格、图案和颜色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;检查产品合格证书、性能检测报告、进场验收

记录和复验报告 。

6.4.3 饰面板排布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缝隙直)1阪光方向;

检验方法:目测、感观检验 。

6.4.4 饰面板之间宜设置工艺缝，工艺缝的宽度不直小于 2mm o

检验方法:目测、感观检验;尺寸测量

6.4.5 饰面板尺寸应准确，边缘整齐，无毛边、磕伤及裂缝 。 条、

块排列应)1顶直、方正 。

检验方法 : 目 jß!IJ 、感观检验 。

6.4.6 吊顶调平模块应固定牢固，单个模块承重大于 60KG 情况

下无位移 。

检验方法 :手扳检查 。

6.4.7 墙面调平模块与吊顶承重模块应有角码连接，无螺栓螺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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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零部件缺失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 。

6.4.8 吊顶承重模块与墙面调平模块连接范围不小于 1 5mm o

检验方法 :钢直尺检查 。

6.4.9 吊顶承重模块与吊顶调平模块应连接牢固 ，元松动、脱落 。

检验方法:手扳检查 。

一般项目

6.4. 10 饰面板表面应洁净、色泽一致，不得翘曲、裂缝、缺损 。

检验方法:目测、感观检验 。

6.4.11 饰面板上的灯具、烟感器、喷淋头、封口宦子等设备的位

置合理美观，与饰面板交接应紧实严密 。

检验方法:目测、感观检验 。

6.4.12 饰面板允许偏差应符合允许偏差表的要求，面角钢高度

偏差(四个角 )不大于 2mm o

检验方法 :使用钢卷尺测量 。

6.4.13 吊顶整体平整性好，顶部平面元明显凹凸感;吊顶整体平

面与收边条吻合齐平，接合处无明显空隙 。

检验方法 : 目测、感现检验 。

6. 4. 14 吊顶饰面板若有纹理或图案，必须保持纹样图案一致 。

检验方法 : 目测、感观检验 。

6.4.15 装配式吊顶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6 .4. 15 

的规定 。

表 6.4 . 15 顶面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(mm) 检验方法

接缝直线度 2 tîL 5m 线 . 不足 5m N:ìï!í线

2 接缝高低主主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

拉 om 线 ，不足 5m tîL通线.
3 系统平整度 3 

用钢直尺和寨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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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装配式楼(地)面工程验收

地面基层处理工程

一般项目

6.5.1 找平层表面的抗压强度不得小于 1. 2 MPa 。

检查方法:回弹法检测或检查配合比、通知单及检测报告。

6.5.2 地面基层和构造层之间 、分层施工的各层之间 ，应结合牢

固、元裂缝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 、用小锤轻击检查。

6. 5.3 有防水要求的找平层地面工程的立管、套管、地漏处不应

渗水，坡向正确，元积水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 、法水或坡度尺检查 。

6.5.4 水泥基自流平层地面平整、密实，无明显裂纹、针孔等缺

陷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、用小锤轻击检查 。

6.5.5 地面找平层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 . 5 . 5 所示 。

表 6 . 5.5 地面找平层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 (mm)

1页 1=1 水泥砂浆层 水泥Ji.~白流平层 险!坠 }j 法

( 落差找平 ) ( 中i'r J3f找平)

每自然 1"1 随机取 。1-8 个

表而平整度 4 2 检验点 . 用 2m 靠尺和塞尺

险1't . 收平均 O~[

找平落差 士 2 土 | 月] .iJi; 1'1: ，让检街

析、高 J 3 丹1 Jff 白 R 怜街

一一ii二表面平草草皮每自然 |日l 检验结果不合格 }.'1. Æ' 应多于 2 处以上 : 大于 ~mm 处;后 i丘

行局部修补或J I Jf'f . 

装配式楼(地)面铺装工程

主控项目

6.5.6 装配式楼 (地)面板的排列应符合设计要求，门 n 处宜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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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块，非整块的宽度不宜小于整块的 1/ 3 0

检验方法 : 观察、尺量检查 。

6. 5. 7 装配式楼 (地)面板的 t11ï而层与基层结合应牢固 .正确无偏

差 。

检测方法 : 观察、手摸 、尺量检查 。

6.5.8 装配式楼(地)丽板进入施工现场时，应有溶剂型胶粘剂中

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C VOC ) 、苯、甲苯、 乙苯和二 甲 苯等有害物质

限盐合格的检测报告 。

检查方法 : 观察检查和检查型式检验报告、 出 厂检验报告、出

厂合格证 。

一 般项目

6.5.9 装配式楼(地)面板表面平整、洁净、色泽基本一致 . 无裂

纹 、划痕、磨痕 、悼角 、缺棱等现象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、尺量 、用小锤轻击检查 。

6.5.10 装配式楼(地)面板边角整齐、接缝平直 、光滑、均匀，填缝

连续 、密实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 、尺量、用小锤轻击检查 。

6.5.11 装配式楼(地)面板与墙面或地面突 出物周围应套割 |吻

合 . 边缘整齐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 、尺量 、用小锤轻击检查 。

6.5.12 踢脚线表面洁净，与墙柱结合牢固 。 踢脚线高度及出墙

柱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均匀一致 。

检验方法:观察、尺量、用小锤轻击检查 。

6.5 . 13 有排水设计要求的地面坡度，排水处或地漏应为地面最

低点、排水通畅，不积水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、泼水或用坡度尺及蓄水检查 。

6.5. 14 装配式楼(地)面面层填缝应严密，表面平整 .洁净 . 均匀 。

检查方法 :观察检查 。

6.5.15 装配式楼(地)面饰面极与地漏组装各部件边部应齐平粘



结、压紧、做密封防水处理，面层各缝隙均匀、美观 。

检查方法:观察 、蓄水检查 。

6.5.16 装配式楼(地 ) 面铺设允许的偏差及检验方法符合表

6. 5 .1 6所示 。

表 6 . 5 . 16 装 自己式楼(地)面工程安装允许的偏差及检验方法

项 目 允许偏差(mm) 检验方 法

表面平整度 2 用 2m 靠尺和懊形塞尺检查

表面饼缝平直 3 拉 5 01 线.不足 501 拉通线.用钢直尺检查

接缝高低差 o. 5 月1 钢尺和模形塞尺检查

踢脚线上口平直 2 拉 5m 线，不足 5m 拉通线 .用钢直尺检查

饭块问隙宽度 1. 5 用钢尺检查

6.6 集成厨房工程验收

主控项目

6.6.1 集成厨房的吊顶工程质量和检验方法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

准《建筑用集成吊顶 ))J GjT 4 1 3 的规定 。

6.6.2 集成厨房的墙面工程质量和检验方法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))GB 502 10 的规定 。

6.6 . 3 集成厨房的地面工程质量和检验方法，应符合本规程第

6 . 5 节装配式地面工程验收和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

质量验收标准 ))GB 50210 的有关规定 。

一般项目

6.6.4 集成厨房吊顶板、墙板且地面板的排列应合理、平整、美

观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 。

6.6.5 集成厨房吊顶、墙面 、地面的表而应平整 、洁净、色泽一致 ，

无裂痕和缺损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 。

6.6.6 集成厨房吊顶、墙面、地面的嵌缝应密实 、平直 ，宽度和深



度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嵌填材料色泽应二致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 ;尺量检查。

6.6.7 集成厨房墙面上的孔洞应套割吻合，边缘应整齐 。

检验方法 : 观察。

6.6.8 集成厨房安装工程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6. 6. 8 

的规定 。

表 6.6.8 集成厨房安装工程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允许偏爱 ( 0101 )
项次 项目 检验方法

吊 1Ji 墙面 地面

表丽平整度 2 2 2 用 2m 靠尺和i塞尺俭查

接缝直线度
DI. 5 m 线 . 不足 5m 拉通线 .

2 1. 5 2 
用俐直尺检查

3 接缝高低差 1 用钢直尺和l塞尺检查

4 接缝宽度 1 用钢直尺检查

5 立面垂直度 2 用 2m 垂直俭iJW尺检查

6 阴阳 flJ}j 正 2 m直角检测尺检资

6.6.9 集成厨房门窗及门窗套的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6 . 6 . 9

的规定 。

表 6 .6 . 9 门窗套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

场{ 自 允许偏差 (m l1l) 险验 H i长

正、如!llilii 11Íi直度 3 用 1m 垂直检测尺检查

门窗会 I-_ I二l 水平 J支 用 1m 水平检测尺和l 在尺检佼

门窗套上口直线度 3 tìL 5 01 线 . 不 JE 5m 拉通线J-IH冈直尺险在

6.6.10 设备与管线安装工程的质量和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303 的规定执行，并应

符合下列规定 :

1 集成厨房内给排水、暖通和|电气管线的施工 ， 应在建筑主

体、主管道完成并验收合格以后进行:

2 集成厨房内设备安装前 .集成厨房吊顶、墙面、地面安装应



已完成;

3 集成厨房 内设备管线位置的设置 ，应满足可拆改的需要，

设备管线宜沿承重构造墙或不拆改的墙体一侧布置，但不得使承

重墙的保护层受损 。

6. 7 集成卫生间工程验收

主控项目

6.7.1 集成卫生间工程质量和检验方法，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整体浴室 ))GB/T 13095 的有关规定 。

一般项目

6.7.2 集成卫生间地面面层的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. 不倒泛水 、

无积水;与地漏、管道结合处应严密牢固、无渗漏 。

检验方法 :观察、泼水或用坡度尺及蓄水检查 。

6.7.3 卫生洁具安装质量验收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给排

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242 的有关规定 。

检验方法 : 尺量检查 。

6.7.4 集成卫生间安装工程的允许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

表 6 . 7 . 4 的规定 。

表 6. 7 . 4 集成卫生间安装工程的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

允许偏差 ( mm)

项次 项 目 格 j后}j法
吊顶 峭面 地而l

表面平整度 2 2 2 用 2m 斗在尺和塞尺检查

2 接缝直线皮 1. 5 2 
拉 5 01 线，不足 5m 拉通线 ，

用钢直尺检查

3 接缝高低差 l }干l俐直尺和l鑫尺俭查

4 接缝宽度 j有钢直尺检查

5 立面垂直度 2 用 2 111 垂直检测尺检查

6 阴阳角方正 2 !于j 直角检视:IJ 尺检查

6.7.5 集成卫生间防水底盒的允许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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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. 7 . 5 的规定 。

检验方法 : 尺量检查 。

表 6.7.5 集成卫生间防水底盒的允许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

ri':号 J~j 日 技术安求 ( 111m ) 检验方法

长 !Æ偏差 主二2 用钢卷尺俭查

防水底盒 对角钱偏差 骂王3 用钢直尺检查

构造垂在度 ~ l 用直角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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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划分

表 A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划分

项次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

装配式隔Ji，\\安装

2 装配式墙面安装

3 装配式吊顶安装

建筑装饰装修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

4 装配式梭(地)面交，装

。 集成厨房安装

6 集成卫生间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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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检验批质量

验收记录表

表 B 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袤

单位(子单位) 分部(子分部)
分项工程名称

工程名称 工程名称

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盘

分包单位
分包单位项目

检验批部位
负责人

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

验收项目
设计要求及 最小/实际

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
规范规定 抽样数量

I 

2 

3 

主 4 

控 5 

项 6 

目 7 

B 

9 

10 

I 

2 
般

3 
项

目
4 

5 

专业工 L~ : 
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:

4:10 月 H 

监理单位验收结果
专业监理工程师

年 月 日

• 37 • 



附录 C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

表 C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

装饰装修 I~程名称 项 目 绞J~ij !

分可u:毡l 名称 专业 _L l天

施 L单位

施工标 ifi'.名称及代号

施_L[斐|名称及编 号

隐敝工程部位 质量要求 施_L单位 r l 11F.记录 出U~ll( 边设)单位验收记录

施」二单位1"1 查结论
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.

年 月 EI 

jlIT~迎单位(建设) 监理工程师(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卜

单位验收结论 年 }-[ ~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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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程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 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 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;

4 )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"可" 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合…

的规定"或"应按……执行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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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《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>>GB/T 50002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>)GB 500 16 

《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))GB 50 11 8 

<0昆凝土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204 

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)GB 50209 
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>>GB 502 10 

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>)GB 50222 

《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G I:3 50242 
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))GB 50300 

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GB 50303 

《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>)GB 50327 

《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))GB 50354 

《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>)GB/T 3324 

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>)GB 6566 

《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>)GB 8624 

《住宅厨房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 >)GB/T 11228 

《 整体浴室 >)GB/T 13095 

《实木地板 ))GB/T 15036 

《 聚丙烯 CPP)树脂 >)GB/T 12670 

《 实木复合地板 )>GB/T 18103 

《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 中甲 醒释放限量 >) GB

18580 

《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))GB 18583 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))GB 185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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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))GB 18585 

《建筑构造用钢板 ))GB/T 19879 

《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 ))GB/T 23444 

《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))GB/T 2345 1 

《木塑装饰板 ))GB/T 24137 

《不燃无机复合板 ))GB 25970 

《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、隶、铺、六价铭、多澳联苯和

多澳二苯酷的测定 ))GB/T 26 125 

《玻镜平板 ))GB/T 33544 

《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 ))]GJ /T 262 

《住宅整体卫浴间 ))] G/T 183 

《住宅整体厨房 ))] G/T 184 

《住宅厨房家具及厨房设备模数系列 ))] G/T 219 

《建筑用集成吊顶 ))]G/T 413 

《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板材自由发泡法 ))QB/T 2463.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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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O. 2 本规程的适用范围主要以住宅为主，新建 、扩建和l改建的

一般公共建筑可参照本规程执行，复杂公共建筑的专项装修应按

相关技术要求并参考本规程执行 。

1. O.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大力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，坚持标准化

设计、工厂化生产、装配化施工、一体化装修 、信息化管理、智能化

应用，椎动建造方式创新，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，

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 。

1. O. 4 现行国家标准有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>> GB

50300 、 《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>> GB 502 1 0 、 《 住宅装饰

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>> GB 50327 、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 >>GB 5020 9 、 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l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GB

50242 、 《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 GB 50243 、 《 建筑电

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>>GB 50303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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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 0.1 信息化管理是指通过快速测量于段获取建筑尺寸数据信

息，然后使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并行设计，对各专业技术模块

进行整体优化 。

2. O. 2 包括设备及管线部品、隔墙部品、吊顶部品、墙面部品、地

面部品、集成厨房部品、集成卫生间部品。

2. O. 6 由防水底盒、吊顶、墙面板、支撑框体、设备管线等部品部

件组成的快装卫生间，配上各种功能洁具及配件而形成的独立卫

生单元。

2. O. 7 按防火、排烟、除油、人体工程学、炊事操作工序、模数协调

及管线组合原则 ，采用整体设计方法，由若干件构件(如支撑框体、

墙板、顶板等)和成品橱柜、厨电、配件(如五金件)经工厂标准化生

产、现场装配后，满足完成炊事、餐饮等多种功能的活动空间 。

2. O. 8 为实现装修与构造分离，所有设备管线不能预埋在主体构

造中，应附着在构造体上，装修面层和构造之间的空腔称为架空

层，架空层内敷设管线和设备终端，一般地面、天棚、墙面均设置架

空层 。 地面架空层主要敷设给排水管线，墙体架空层敷设电力管

线、开关、插座、面板，天棚l架空层主要敷设空调、消防、电力、照明

等管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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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材料

3.1 一般规定

3. 1. 1 本条规定原材料应符合国家节能、节材，环保的产业政策 。

原材料不仅应用性能稳定，对人体无害，而且对环境不造成污染，

可实现资源综合利用，生产企业、设计单位不得采用国家限制和禁

止使用的材料和制品，如石棉以及含辐射超标的各类工业废渣等 。

国家标准包括《建筑用轻钢龙骨 ))GB/T 119 8 1 、 《铝合金建筑型材 》

GB 5237 、 《 木塑装饰板 ))GB/T 24137 ， ((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

板 ))GB/T 23444 、《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))GB/T 234 5 1 、 《 建筑构造

用钢板 ))GB/T 19879 、 《 实木地板 )) GB/T 1 5036 -<< 实木复合地板 》

GB/ T 1 8 1 03 等 。

3. 1. 2 本条第 4 款，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所使用材料、构配件、部

品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)) Gß 

500 1 6 ， ((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))GB 50222 和《建筑内部装修

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))GB 50354 的规定 。

3. 1. 3 本条中干法施工是指以非温作业施工工艺为主，在现场对

工厂化生产的部品和构配件进行简便、快速安装的施工方法 。 推

广干法施工减少施工现场湿作业，现场无砌筑元抹灰，可控制现场

垃圾排放、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 。 i苗板、地面、天棚等施工采用

以龙骨或者墙板为基层，通过龙骨(树脂螺栓)形成架空层 ， 面板采

用锚栓、支托或者帖接进行连接施工 。 管线施工采用机械连接、热

熔连接、化学连接等 。

3.2 隔墙、墙面

3.2.8 甲醒含量参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极及

其制品中甲1m释放限量 )) GB 1 8580 中 1m:! 气候箱法进行测定 。



覆膜复合板适用双面覆膜，如果只有单面覆膜，那么板材两侧的约

束不一致，容易引起板的变形 。

3.4 地面

3.4. J 应符合的标准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天然大理石建筑板

材 ))GB/T 1 9766 。

3.4.2 木材的含水率符合南方 1 0%~ 1 2 % ，北方 7 %~ 1 0 % 。

3.5 厨房、卫生间

3.5.1 标准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))GB 50016 、

《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)) GB 503 5 4 、 《 建筑内部装修

设计防火规范 )) GB 50222 、 《 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

范 ))GB 5 032 5 、 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))GB 5 00町等 。

3.5.3 标准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))GB

50327 ， ((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统一验收标准 )) GB 50300 , (( 住宅厨房

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 ))GB/T 112 28 等 。

3.5.5 瓷砖各性能的测试方法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 陶壁板 ))GB/T

23266 的有关规定。

3.5.6 防水底盒各性能的测试方法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整体浴

室 ))Gß/T 1 3 095 的有关规定 。

3.6 生产、运输与储存

3.6.1 对内装部品编码、生产日志存档，是对装饰行业质量控制

的产业升级 。 部品的编码包含部品生产的各环节信息，可以实现

部品的质量追溯，推进部品的质量控制 。

3.6.4 运输时，应采取防止构件移动、倾倒、变形等固定的措施和

防止构件损坏的措施 。 对 己破损构件的边角部位应设置保护衬

垫 ;应避免碰撞，不允许在地面拖动，且防止化学腐蚀性药品的侵

蚀 ;储存处应防雨 、 防晒，远离污染源、火源 。 装卸时，应用铲车 、 吊

车进行构件的一次装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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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设计

4.1 一般规定

4. 1. 3 内装部品具有标准化、通用化的特点，从而减少部品利1类、

保证工程质量 。 提高装配式装修部品的通用性和互换性，目的是

部品发生故障时，提升维修效率，最大程度避免给居住者的生活带

来不便 。

4.1.4 本条中完成面净尺寸是指装修工程完成后，墙面、地面、吊

顶之间的水平和l垂直距离 。

4. 1. 5 本条说明内装工程中的模块连接宜设计成机械连接形式，

连接强度满足多次无损拆卸要求，安装便捷且可重复使用 。

4. 1. 6 室 内装配式装修设计应实现与建筑结构体之间的模数协

调，采用标准化和通用化部品，并为内装部品尺寸协调和装配化施

工安装创造条件 。

4.2 装配式隔墙设计

4.2.1 装配式隔墙工程设计明确隔墙的吊挂重物要求，并采取相

应的力11 固措施 。

4.2.2 在隔墙空腔层内进行材料填充时，应考虑填充材料的保

温、隔声 、防火等性能指标，填充材料后装配式隔墙的相应性能不

应降低 。 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《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>> GB

50 11 8 的规定选用填充材料。

4.3 装配式墙面设计

4.3.4 装配式墙面门窗部品的一体化设计，窗套、 门及门套应为

工厂生产的标准化产品 ;确保门窗部品与墙面连接安全可靠，并安



装简便、快捷 。

4.4 装配式吊顶设计

4.4.1 轻钢龙骨的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《建筑用轻钢龙骨 ))GB/T

11 98 1-2008 的规定。当采用其他材料作为龙骨时，均应符合相

关材料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。

4.4.5 当采用整体面层及金属板类吊顶时，重量不大于 1kg 的

灯具、设备可直接安装在面板上;重量大于 3峙的灯具、吊扇等设

备直接吊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。

4.5 装配式楼(地)面设计

4.5.2 设计应考虑产品维护和变更的可操作性，结合住宅构造和

装饰功能等特点，合理规划布局，充分利用空间 。

4.5.6 标准地面板块是指市场常规尺寸的产品，如 300 X 300 、

600 X 600 、 800 X 800 等 。

4.6 集成厨房设计

4.6.4 燃气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)) GB

50028 和《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 LJ5i:规范 )) C门 94 的 规

定 。 厨房内各类用气设备排出的烟气通过烟道排至室外 。

4.7 集成卫生间设计

4. 7.5 集成卫生间与建筑连接部位的处理，尤其是与窗洞口的收

边处理，影响装修的整体质量和效果，需特别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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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施工

5.1 一般规定

5. 1. 2 各工种在施工中不得污染、损坏其他工种的半成品、成品 。

材料表面保护膜应在工程竣工时撤除 。 对邮箱、消防、供电、电视、

报警、网络等公共设施应采取保护措施 。

5. 1. 10 本条规定主要考虑到密封胶的使用环境温度 。

5.2 装配式隔墙工程

5.2.4 本条第 1 款 ， 装配式隔墙系统应确保连接牢固，并应符合

抗冲击性能要求 。 门窗洞口、连接点、拐角部位应符合设计要求 ，

进行加强 。

5.3 装配式墙面工程

5.3.4 本条第 1 款，装配式墙面的基层及饰面板应连接牢固，抗

冲击性能良好 。 门窗洞口部位直选用成套供应的门窗套产品，应

与墙面有效连接，并采取封闭措施 。

5.5 装配式楼(地)面工程

5. 5.1 本条第 i 款 ，地面铺装之前应先对原建筑地面进行验收，

原建筑地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 ))GB 50209 中的相关规定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根据设计要求重新

对地面进行再次精细找平，以满足部品干法铺装要求 。 再次找平

后地面找平偏差应小于 2mm o 若找平?在差较小，自流平便可满足

地面找平要求 。

5.5.5 门榄石铺装可参考做法 :门槛石厚度常规 1 5mm ，门槛石

复合板厚度根据两侧搭接部分厚度而定; 门槛石安装时与两侧部

品留缝隙 2mm，最大不应超过 4mm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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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验收

6. J 一般规定

6. 1. 1 为与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)) GB

50300 相统一， 为便于相关验收资料的收集和归类，建筑工业化内

装工程的划分应按本规范附录 A 进行 。

6.3 装配式墙面工程验收

6.3.1 燃烧等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

级 ))GB 8624 的有关规定，甲醒释放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 内

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醒释放限量 ))GB 18580 的有关

规定 。 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》

GB 6566 的有关规定。其中 PVC 发泡板外观性能应符合现行行

业标准《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板材自由发泡法 )) QB/T 2463 . 1 的

有关规定 。

6.5 装配式楼(地)面工程验收

6.5.2 为保证地面安装的平整度，复合板的基层与面层应连接牢

固，重复铺装、拆装及损坏时无脱胶现象，尺寸满足设计要求及使

用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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